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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业发展亟需战略规划(简敏；2003年10月16日)

文章作者：简 敏

    战  略 

  “一法二规”颁布以来信托投资公司的市场实践表明，中国信托市场潜力不可低估，从战略上对信托投资公司未来三至五年发展进行规划非常必

要。一方面从宏观和长远角度设计信托产品、培育市场，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和市场选择机会；另一方面从制度上进行创新，为信托制度在中国的本土

化开辟新的道路，这对信托投资公司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我们对此缺乏战略考虑，我们可能错过发展的历史机遇，可能面临新的经营危机，为此可能付

出新的代价。 

  战略考虑首先要求我们对信托投资公司的制度安排必须从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整体情况进行长远考虑和安排，必须有利中国经济金融结构性矛

盾的解决。如直接与间接融资、股票与债券市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结构失衡等问题。信托制度的精巧对解决上述矛盾能发挥独特的作用，这是金融

市场其他制度无法取代的。 

  战略考虑还要求我们必须根据实际，借鉴国际经验进行大胆创新。战略实际上是一种切合实际的想象，而不是照搬照套。中国实施信托制度的条件

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日本，现在的关键是要有战略考虑，重新认识信托投资公司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角色与定位，与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公司的

相互关系，不要简单地将信托公司放到与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等机构冲突的位置。 

  趋  势 

  直到今天，美国专营的信托投资公司手中还有共同基金业务。即使是基金公司，今天也在考虑做一些非基金的信托业务。信托公司设立面向大众，

主要从事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运用的信托理财账户应该说是值得研究的方向。不能因为有了基金产品，信托公司就自动放弃这一市场。 

  信托大众化是现代信托趋势之一，中国信托大众化之路该如何走，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这一课题在中国又有其特别的

意义。中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我们的金融政策与制度设计不能不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和需要。所谓信托大众化，实际上就是让信托

成为普通百姓可以介入的东西，成为普通投资者可以参与的一类金融工具，而不仅仅限于少数富裕阶层。 

  信托制度在全球得到广泛发展，尤其在西方发达国家，都与信托的大众化密切相关。美国信托业务得到迅速发展，最重要的突破是共同基金的崛

起,使投资信托成为普通家庭的储蓄工具。在日本则由于贷款信托制度的实施，使信托进入了大众化时代，从而在金融市场占据相当份额。 

  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增加也是有限的，如果信托业务仅仅局限于少数富人，信托业务不可能有今天的规模和发展。因为在经济衰退

期，中产阶级情况也会发生变动，有些人可能变穷了。因此，无论从国际经验还是中国国情出发，设计大众化信托产品，将是中国的信托投资公司和监

管当局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怎样总结国际、国内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从制度设计上避开陷阱，真正满足和保护普通投资者的利

益。 

  事实上，中国信托大众化的历程已经开始，只是迈出第一步的不是专营信托业务的信托投资公司，而是基金公司和金融市场其他主体如券商和保险

机构。信托大众化需要一个相对稳定、能提供实质回报的金融市场，有一个良好的宏观政策扶持配合。（如年金信托、附公司担保债信托），对此而

言，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合格的信托机构，它应具备良好的理财能力，把公司的长远利益与投资者利益有效结合，实行有效的外部监管，真正从治理结

构、机制上解决公司不稳定的问题，解决投资者利益保护问题，避免重复发生以往金融市场曾经发生过的重大错误并给投资者、市场造成伤害，这是信

托大众化需要深入研究、并从制度上找到解决办法的关键所在。 

  国外投行上百年合伙人制度中良好的内部约束、激励机制是否可以借鉴，国内券商内部法人治理失衡、投资连结保险产品退保风波的教训如何汲

取，这些对重新走向新市场的信托投资公司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价值。 

  现  实 

  未来与现实之间并非毫无联系，把资金信托这一核心业务做好，对信托投资公司的长远发展，意义非同一般。而做好资金信托的关键是不要偏离制

度安排的本原。 

  在现阶段，资金信托从本质上讲只适合特定投资者加入，不适合普通投资者进入。所谓特定投资者是指对风险有良好识别和承受能力的人群。资金

信托募集、运用和管理的全过程都不能背离这一根本。否则，我们会犯新的错误。 

  当前大多数投资者和市场对此了解还非常有限，因此采取审慎的原则十分重要。国际、国内金融市场许多教训表明，在任何一类金融工具的初始阶

段采取谨慎监管是非常必要的，这里既有市场接受的问题，也有监管的再评估问题，涉及投资者利益的满足和保护。 

  信托投资公司只有真正把现有制度执行好，完善好，才能为资金信托由特定委托人转向不特定委托人创造条件。否则，我们没有资格开办面向大众

的资金信托业务，走向新的市场、开辟新的道路。 

  目前资金信托不采取事前审批的监管方式，对监管部门了解信托投资公司具体展业情况及对其实施风险监控带来一定影响。这就要求监管部门必须

加强对具体信托业务的监管，规范信托投资公司信息披露、关联交易、异地展业、资金收付代理行为。 

文章出处：《国际金融报》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回到顶部]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编：100732 电话：010-65136039 传真：010-65138307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